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喀什垦区人民法院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（2016）兵 0301执 76 号 

被执行人：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，男，维吾尔族，1988 年 2 月 1

日出生，户籍所在地新疆阿图什市松他克乡，现住新疆阿图什市松他克

乡。 

被执行人：艾买提江·热合曼，男，维吾尔族，1989年 10 月 1

日，户籍所在地新疆阿图什市松他克乡，现住阿图什市松他克乡。 

被执行人：阿吉买买提·买买提，男，维吾尔族，1984 年 4 月 20

日出生，户籍所在地新疆阿图什市松他克乡，现住新疆阿图什市松他克

乡。 

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曼、阿吉买买提·买买提

犯盗窃罪一案，本院（2015）喀垦刑初字第 19 号刑事判决书确定：

一、被告人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，

并处罚金 3000 元；二、被告人艾买提江·热合曼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

刑 10 个月，并处罚金 3000 元；三、被告人阿吉买买提·买买提犯盗窃

罪，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，并处罚金 3000 元。上述判决生效后，本院

于 2016 年 9 月 9日对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曼、阿

吉买买提·买买提的财产刑立案执行。 

涉案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于 2016 年 9 月 9 日通过网络查控等方式

在查询了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曼、阿吉买买提·买

买提的个人银行存款、车辆登记信息等，本院未发现被执行人吐尔洪

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曼、阿吉买买提·买买提有可供执行

的财产。 

本院认为：由于被执行人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

曼、阿吉买买提·买买提暂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案中被执行人吐尔洪

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曼、阿吉买买提·买买提的财产刑短

期内暂不能执结，可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据上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

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九条之规

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对被执行人吐尔洪江·阿不力米提、艾买提江·热合曼、阿吉买买

提·买买提的财产刑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审 判 长 阿拉法特·阿不都热西提 

代理审判员 刘    娟    娟 

代理审判员 李    双    波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

书 记 员 聂    栋    梁 


